告知事项
一、需提交的材料
1.按要求填写的《包头市人才住房申请审批表》；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本人及配偶、未成年子 女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未婚者提供本人的）；
3.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 已婚申请人提供结婚证；未婚申请人 提供单身声明）；
4.申请人提供本人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名下无房产声明。
二、人才住房租金减免政策
选择实物配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等高层次引进人才，前两年 租金全免，后两年租金减半。选择实物配租的本科生、大专、中专 毕业生，第一年租金全免，第二年租金减半。以后年度符合续租条 件的，按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全额收取。
对采用技术咨询、兼职服务、技术入股等方式柔性引进到石拐区并签订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 “候鸟式”工程师(含退休工程师) 等中高端人才，在石拐工作期间可免费入住石拐区人才住房。
三、监督管理
享受安居保障政策人员因工作、社保、房产等情况发生变化不 再符合保障条件的， 自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主动向用人单位申报。 用人单位自接到申报之日起 10 日内向区住建部门书面反馈；未按规定申报者，一经查实，计入个人诚信档案， 已发放的购房折扣补贴、租金补贴、实物配租期间减免租金如数退回，承租的人才住房立即腾退。
享受安居保障政策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停止享受安居保障政 策，并且按照上述之规定执行：
1.申请人提交虚假信息或隐瞒相关信息的；
2.无正当理由，连续或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 或创办企业已注销的；
3.申请人存在其他不符合保障条件情况的。
注：此页不需要打印；申请审批表正反面打印，填报一份

石拐区人才住房申请审批表

填报日期：20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2 寸免冠照片

	户籍地
	
	身份证号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及专业
	
	

	
确认的人才 资格类别
	院士或顶尖人才□，  高端创业团队带头人 □ ，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双一流 ”建设高校本科生□， 其他院校本科生□， 大专、中专毕业生□， 其他类别                
	

	申请人工作 单位
	
	工作单位 所属区域
	

	婚姻状况
	
	申请房源意向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情况（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与申请 人关系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就读学校)
	联系电话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同意并授权，住房保障部门在审核资格条件时，向有关单位 和个人收集、比较及核对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本 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向审核的有关管理 部门提供本人及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的有关信息资料。
申请人签名（按捺印）：            

1
单位及审核部门意见

	







用人单位 意见
	

申请人在我单位                  岗位工作,其社保由我单位缴 纳。我单位同意其申请人才住房。单位属性： □市本级财政拨款单位； □ 区级财政拨款单位； □中央、 自治区驻区单位及区属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在对应单位属性处划[image: ]）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市住建/ 区住建 部门审 核意见
	

申请人已由人社部门于      年    月    日进行了人才资格确认。 经审核，其符合安居保障资格。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本人及全体共同申请人已熟知申请包头市人才住房的有关规 定，保证如实填写表格的内容和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 或虚报、漏报或瞒报的，一经查实，计入个人诚信档案，取消申请（或保障） 资格， 已承租的人才住房立即腾退，减免的租金如数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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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人签名（按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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